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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評比類

別 

評比項

目 
評分標準 

配分 

說明 
評比類

別 

評比項

目 
評分標準 

配分 

說明 
擬任非

主管職

務 

擬任主管

職務 

(含簡任

非主管) 

擬任非

主管職

務 

擬任主管

職務 

(含簡任

非主管) 

工作 

績效 
工作表現 15分 8分 

一、以最近五年內現職、

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

遷序列職務期間為採

計評分範圍。 

二、業務執行力（本項配

分，擬任非主管職務最

高以 8分為限；擬任主

管職務最高以 3 分為

限）： 

(一)考評權責人員 

1.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

構人事人員陞遷序

列表」第三、四、五、

六、七序列職務者，

由服務單位直屬主

管、出缺單位主管及

本處處長指定之科

長職務以上之人員

分別考評後平均計

分。 

2.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

構人事人員陞遷序

列表」第二序列職務

者，由服務單位直屬

主管及本處處長指

工作 

績效 
工作表現 15分 8分 

一、以最近五年內現職、

同職務列等或同一陞

遷序列職務期間為採

計評分範圍。 

二、創新研究（本項配分，

最高以 5分為限）： 

(一)參加精進人事業務建

議獎勵計畫，獲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評獎者

核給 4分；獲本處評獎

者核給 3分，如同時於

總處及本處皆獲獎者，

以最高分採計（如為合

著，依評分標準折半計

分）。  

(二)參加人力資源管理創

新相關活動，獲國際性

或全國性獎項核給 5

分；獲本市獎項核給 3

分（非主辦人員依評分

標準折半計分）。 

三、工作績效（本項配分，

最高以 5分為限）： 

(一)前一年度人事處或

上級機構考核之績效

考核名次，第一名核

一、考量現行「工

作績效」項目，

係採團體績效

考核成績，無

法直接且客觀

的反應擬任人

員個人工作表

現，爰本項比

照「發展潛能」

及「領導及管

理能力」項目，

改由上級權責

人員考評。 

二、整併「創新研

究」及「績優表

現」項目，並酌

修配分。另行

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業於一百

零九年二月十

日 停 止 適 用

「行政院所屬

及地方人事機

構人力資源管

理創新獎勵要

點」，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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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科長職務以上

之人員分別考評後

平均計分。 

3.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

構人事人員陞遷序

列表」第一序列職務

者，由本處副處長考

評。 

(二)由考評權責人員就

受考人專業能力、服

務態度及危機處理能

力等面向評定。擬任

非主管職務，考評分

數 7 分以上；或擬任

主管職務，考評分數 

2 分以上者，應敘明

具體事實，並由甄審

委員會就前項考評予

以複評。 

三、創新研究及績優表現

（本項配分，擬任非主

管職務最高以 7 分為

限；擬任主管職務最高

以 5分為限）： 

(一)參加精進人事業務

建議獎勵計畫，獲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評獎者核給 3分；

獲本處評獎者核給

2分，如同時於總處

及本處皆獲獎者，

以最高分採計（如

為合著，依評分標

準折半計分）。  

(二)獲頒行政院人事行

給 5分；第二名核給

4 分；第三名核給 3

分。 

(二)動物防疫保護處、市

場處、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之績效

考核成績，以其上級

機構成績計算。 

四、績優表現（本項配分，

最高以 5分為限）：獲

頒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績優人事人員者，核

給 5分；獲頒本處績優

人事人員者，核給 4

分；如同時於總處及本

處獲獎者，以最高分採

計。 

「創新研究」

中人力資源管

理創新活動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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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總處績優人事人

員者，核給 4分；獲

頒本處績優人事人

員者，核給 3分；如

同時於總處及本處

獲獎者，以最高分

採計。 

職務適

任性 

專業或

技術能

力 

語言能力 3分 

一、通過全民英檢取得證

明文件者，初級者核給

1分、中級核給 2分、

中高級以上核給 3分。

參加其他英語能力檢

定測驗，且其與 CEF語

言能力參考指標定有

對照標準，得由甄審委

員會審酌比照計分。 

二、通過其他外國語言能

力檢定測驗取得證明

文件者，一種語言核給

1分。 

三、通過本國語言（台語、

閩南語、客語、原住民

族語等）能力檢定測驗

取得證明文件者，得由

甄審委員會審酌下列

相當等級給分： 

(一)基礎級 0.5分。 

(二)初級 1分。 

(三)中級 2分。 

(四)中高級以上 3分。 

職務適

任性 

專業或

技術能

力 

語言能力 5分 

一、通過英語能力檢定測

驗取得證明文件者，

依本府所定「公務人

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

計分標準對照表」給

分，通過全民英檢（或

相當英語能力）初級

者核給 1 分、中級核

給 2 分、中高級以上

核給 4 分。如有前開

所定對照表以外之英

語能力認證，且其與

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

標定有對照標準者，

得由甄審委員會審酌

比照計分。 

二、通過其他外國語言能

力檢定測驗取得證明

文件者，一種語言核

給 1分。 

三、通過本國語言（台語、

閩南語、客語、原住民

族語等）能力檢定測

驗取得證明文件者，

得由甄審委員會審酌

下列相當等級給分： 

(一) 基礎級 0.5分。 

酌修通過英語、本

國語言能力檢定測

驗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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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級 1分。 

(三) 中級 2分。 

(四) 中高級 3分。 

(五)高級以上 4分。 

職務歷練 6分 

一、與現職同職務列等或

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

調動、互調及輪調，以

下列方式計分(以核發

派令者為限): 

(一)任現職滿 2年者，於本

處各科及所屬人事機

構間、或其他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間，跨科(人

事機構)遷調且服務情

形良好者，歷練 1個人

事機構核給 2分，歷練

2 個人事機構加計 1

分，歷練 3個人事機構

以上加計 0.5分。 

(二)自他機關調進本處暨

所屬人事機構服務具

參加陞任資格之人

員，須任職滿 2 年，

始採計其曾任他機關

服務之職務歷練年

資。 

(三)留職停薪或停職期間

年資不予採計。 

(四)因現職不適任，或不

守紀律而調整職務且

有紀錄可查者，不予

給分。 

二、最近五年內現職、同

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

職務歷練 4分 

一、最近五年內，調任一

個與現職同職務列等

或同一陞遷序列之本

處暨所屬人事機構職

務，任職期間在三年

以上且服務情形良好

者，給予 0.5分。但因

現職不適任，或不守

紀律而調整職務且有

紀錄可查者，不予給

分。（本項配分，最高

以 0.5分為限） 

二、最近五年內現職、同

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

序列職務期間，代理

本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主管職務，每滿 2

個月核給 1分(得併計

不同機關學校代理期

間)。 

三、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五序列職務者，

最近五年內現職、同

職務列等或同一陞遷

序列職務期間，兼任

本處所屬人事機構人

事主管職務，每滿 1年

核給 1分，滿半年者，

職務調動、互調及

輪調納入職務歷

練評分標準，酌修

第一至第三項評

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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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職務期間，代理本

處暨所屬人事機構人

事主管職務，每滿 2個

月核給 0.5 分(得併計

不同機關學校代理期

間)。 

三、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五序列職務者，最近

五年內現職、同職務列

等或同一陞遷序列職

務期間，兼任本處所屬

人事機構人事主管職

務，每滿 1年核給 3分，

未滿1年者按月數比例

計算(得併計不同機關

學校兼任期間)。 

核給 0.5分(得併計不

同機關學校兼任期

間)。 

發展 

潛能 

受考人邏輯分

析能力及團隊

合作精神等與

未來職務發展

適任性相關之

綜合潛能 

10分 

一、考評權責人員： 

(一)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六、七序列職務

者，由服務單位直屬

主管及出缺單位主管

分別考評後平均計

分。 

(二)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三、四、五序列

職務者，由服務單位

直屬主管、出缺單位

主管及本處處長指定

之科長職務以上之人

員分別考評後平均計

發展 

潛能 

受考人邏輯分

析能力及團隊

合作精神等與

未來職務發展

適任性相關之

綜合潛能 

10分 

一、考評權責人員： 

(一)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二、三、四序列職務

者，由服務單位直屬主

管及出缺單位主管分

別考評後平均計分。 

(二)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五、六、七序列職務

者，由服務單位直屬主

管、出缺單位主管及本

處處長指定之科長職

務以上之人員分別考

評後平均計分。 

依本府一百十三

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府人企字第一

一三二四五一八

五三號函修正之

「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

機構人事人員陞

遷序列表」酌修本

項序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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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三)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二序列職務者，

由服務單位直屬主管

及本處處長指定之科

長職務以上之人員分

別考評後平均計分。 

(四)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一序列職務者，

由本處副處長考評。 

二、考評分數 9 分以上

者應敘明具體事實，並

由甄審委員會就前項

考評予以複評。 

三、陞任主管職務者，並

應著重受考人能激勵

個人或團隊勇於當責

及創新之潛質。 

(三)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八序列職務者，由服

務單位直屬主管及本

處處長指定之科長職

務以上之人員分別考

評後平均計分。 

(四)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九序列職務者，由本

處副處長考評。 

二、考評分數 9 分以上者

應敘明具體事實，並

由甄審委員會就前項

考評予以複評。 

三、陞任主管職務者，並

應著重受考人能激勵

個人或團隊勇於當責

及創新之潛質。 

領導及管理能力 

 

10分 

一、指受考人之領導與團

隊管理、業務風險管

理、溝通及論述、情緒

管理等與獲致工作績

效相關的各項管理能

力。 

二、考評權責人員： 

(一) 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四、五序列職

務者，由服務單位直

屬主管、出缺單位主

管及本處處長指定之

領導及管理能力  10分 

一、指受考人之領導與團

隊管理、業務風險管

理、溝通及論述、情緒

管理等與獲致工作績

效相關的各項管理能

力。 

二、考評權責人員： 

(一)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五、六序列職務者，

由服務單位直屬主管、

出缺單位主管及本處

依本府一百十三

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府人企字第一

一三二四五一八

五三號函修正之

「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

機構人事人員陞

遷序列表」酌修本

項序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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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職務以上之人員

分別考評後平均計

分。 

(二) 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二序列職務者，

由服務單位直屬主管

及本處處長指定之科

長職務以上之人員分

別考評後平均計分。 

(三) 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

表」第一序列職務者，

由本處副處長考評。 

三、考評分數 9 分以上者

應敘明具體事實，並由

甄審委員會就前項考

評予以複評。 

處長指定之科長職務

以上之人員分別考評

後平均計分。 

(二)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八序列職務者，由服

務單位直屬主管及本

處處長指定之科長職

務以上之人員分別考

評後平均計分。 

(三)陞任「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

人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第九序列職務者，由本

處副處長考評。 

三、考評分數 9 分以上者

應敘明具體事實，並由

甄審委員會就前項考

評予以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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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附則： 

一、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由受考人自下列二種方式擇優採計： 

(一)甲式：  

1、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之評分均溯前採計。但應以採計現職、同職務

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之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

合計五年。 

2、年資部分依現行規定辦理，以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間

為限（包含留職停薪前與回職復薪後之年資）。 

(二)乙式：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折半採計評分。 

二、自他機關調進本處暨所屬人事機構服務具參加陞任資格之人員，須任職滿 1年，

始採計其曾任他機關服務之年資、考績（成）、獎懲及重大殊榮事實資績。 

三、降調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曾任較高職務列等或較高陞遷序列資績分數不予採計（即高資不低採）。 

(二)但基於業務需要、職務性質及人才運用考量，其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

之評分得溯前採計，並應以採計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之

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合計五年。年資部分以現職、同職

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間為限（包含前已採計之與擬陞任職務次一序

列為同一序列之年資亦可採計）。 

附則： 

一、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由受考人自下列二種方式擇優採

計： 

(一)甲式：  

1、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之評分均溯前採計。但應以採計現職、同職務

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職務期間之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

合計五年。 

2、年資部分依現行規定辦理，以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

間為限（包含留職停薪前與回職復薪後之年資）。 

(二)乙式：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折半採計評分。 

二、降調人員之陞任評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曾任較高職務列等或較高陞遷序列資績分數不予採計（即高資不低採）。 

(二)但基於業務需要、職務性質及人才運用考量，其考績（成）、獎懲、重大殊

榮之評分得溯前採計，並應以採計現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職務

期間之考績（成）、獎懲、重大殊榮為限，且最多合計五年。年資部分以現

職、同職務列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期間為限（包含前已採計之與擬陞

任職務次一序列為同一序列之年資亦可採計）。 

依行政院一百

十二年九月二

十六日院授人

培字第一一二

三零二八六零

零一號函修正

之「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陞任評

分標準表」，新

增第二點自他

機關調進本處

暨所屬人事機

構服務人員陞

任評分採計之

規定，現行附則

第二點移列本

表第三點。 

 


